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評審獎勵作業程序
一、目的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建構完整及安全之農業金融體系，健全農漁會信用部（以下簡稱信用部）經營體質，鼓勵信用部降低逾期放款，提升服務績效，特訂定本作業程序。
二、辦理時間：本作業之辦理時間為每年6月至12月。
三、本作業得委託專業機構（以下簡稱受託機構）配合本會辦理之。
四、評分標準：本作業之獎項、評審項目及評審標準另定之。
（94年度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評審獎項標準詳如附件）
五、評審對象：信用部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參加本作業程序：

（一）持續營業。
（二）上一年度無違反金融法規受處分之情事。

六、評審組織：本績效評審過程分為入圍初評階段及複評審查階段，並分設初評工作小組與複評審查委員會。

（一）初評工作小組：由受託機構召集組成，其中部分成員由本會農業金融局（以下簡稱農金局）派員擔任，初評工作小組就各獎項之評審項目及評審標準作入圍初評審查。
（二）複評審查委員會：置委員9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農金局局長或指派專人擔任，委員4人由本會相關人員擔任，另委員4人由本會遴聘之產官學界專家擔任之，複評審查委員會成員依複評審查程序決定得獎名單。
七、評審程序：入圍初評階段及複評審查階段之相關作業流程如下
（一）入圍初評階段

１、初評工作小組應先召開前置作業會議，依據本作業之獎項、評審項目及評審標準，商議該競賽之評審流程、評審標準及各相關事宜。
２、初評工作小組依前置作業會議商議確定各相關事項後，辦理各項獎項入圍初評審查工作，必要時得請信用部及縣市政府提供相關資料，信用部及縣市政府未提供完備資料者，得通知限期補齊，逾期未補齊者喪失參賽資格。
３、初評工作小組應就信用部及縣市政府各項評審資料進行審查，提出綜合初審意見及入圍名單，並交由複評審查委員會進行複評審查作業。

（二）複評審查階段
複評審查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召集人主持，複評審查時應參照初評工作小組提報之綜合初審意見及入圍名單後，決定得獎名單。各類獎項如未獲評定得獎，複評審查委員會得決議該獎項從缺。
八、複評決議方式：複評審查委員會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。此外，委員須親自出席會議，並秉持超然、公平、公正、嚴謹負責之原則從事評審。
九、保密條款：複評審查委員會委員、初評工作小組成員及評選相關人員，對於評審過程中所用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之義務，非經本會同意不得對外公開。
十、獎勵方式：得獎名單經本會確認後公布之，其經評審績優之信用部由本會公開表揚及獎勵，並列入農漁會考核辦法之特殊功過加分項目，加分標準如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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